
嘉義縣朴子國小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 

線上上課資訊設備借用申請單 

學    生 年  班   姓名： 

家    長  

連絡電話  

借用項目 
ipad平板電腦，含原廠充電線及充電座。 

 

設備編號  

借用規定如下: 

借用對象：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停課，採線上上課

之班級學生，以經濟弱勢者為優先借用對象。 

1. 借用資訊設備以實施線上上課為主，發生停課事實才能申請。 

2. 勿自行拆裝任何硬體及周邊設備。 

3. 應自行備份相資料檔案;使用完畢,應自行刪除個人檔案。 

4. 使用網際網路時,應遵守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。 

5. 應善盡保管責任,避免受到汙損,禁止轉借他人使用。 

6. 勿自行更換已安裝之作業系統及軟體。 

7. 借用期間應遵守個資法、資通安全管理法、智慧財產權相關

法。 

8. 如有人為因素導致設備損壞或無法正常運作，借用學生應負賠 

償責任(以賠償原設備為原則)。 

學校審核 

導師簽章 資訊組核章 主任核章 

   

 


